
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第二轮门面房、蔬菜区摊位招租项目

挂牌公告
根据国有（集体）资产产权交易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出租人）就 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第二轮门面房、蔬菜区摊位招租项目（项目名称）进行公开挂牌招标，欢迎符合要求的承租人前来投标竞租。

一、项目概况：

1、项目交易标的内容：本项目标的物在合同租赁期内的合法使用权利。

2、项目交易标的物概况：

2.1、标的物内容及底价：

	标段号
	拟出租区域
	种类
	面积（平方米）
	租赁底价

（万元/年）
	租赁期限
	租赁时间

	1
	门面房（编号4、4-1）
	食品、干货、粮油、熟食、水果等
	25.6
	3.33
	2年
	2026.3.1-2028.2.28

	2
	门面房（编号8、8-1）
	食品、干货、粮油、熟食、水果等
	19.8
	2.7
	2年
	2026.3.1-2028.2.28

	3
	门面房（编号9、9-1）
	食品、干货、粮油、熟食、水果等
	27.23
	3.6
	2年
	2026.3.1-2028.2.28

	4
	门面房（编号10）
	食品、干货、粮油、熟食、水果等
	12.15
	1.98
	2年
	2026.3.1-2028.2.28

	5
	门面房（编号11）
	食品、干货、粮油、熟食、水果等
	18.72
	2.88
	2年
	2026.3.1-2028.2.28

	6
	门面房（编号12）
	食品、干货、粮油、熟食、水果等
	12.87
	2.25
	2年
	2026.3.1-2028.2.28

	7
	门面房（编号13）
	食品、干货、粮油、熟食、水果等
	13.53
	2.25
	2年
	2026.3.1-2028.2.28

	8
	门面房（编号21）
	食品、干货、粮油、熟食、水果等
	13.62
	1.8
	2年
	2026.3.1-2028.2.28

	9
	门面房（南货梯间）
	食品、干货、粮油、熟食、水果、肉类等
	13.5
	1.8
	2年
	2026.3.1-2028.2.28

	10
	摊位区域6
	蔬菜、煎饼
	/
	1.8
	1年
	2026.3.1-2027.2.28


2.2标的物位置： 星叠集贸市场内  。

2.3、标的物使用现状：租用。

3、项目标的用途要求：用于不同种类的售卖活动，详见标的物种类。承租人须在经营范围内自主经营，不得转让。不得门外出摊及摊外摊。须服从市场内区域安排。
4、项目合同租金支付方式：承租方第一年租金须在中标后7天内一次性付清，下一年租金须在下一年租期开始前2月内付清。

二、招标方式：公开挂牌、资格后审、现场书面竞价。
1、挂牌期满后，如只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则直接成交，该竞承租人即成为本项目的竞得人，成交价为本项目的交易底价。

2、挂牌期满后，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则采取现场书面竞价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及成交价，详见本公告。

三、本公告发布时间：2026年2月10日至2026年2月27日 09时30 分（北京时间）。
四、承租人投标报名：
1、报名时间：2026 年2月27日08时30分至2026年2月27日09时30分
2、报名地点：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门区三星镇纺都大道北、秀竹路西侧，叠石桥商务大厦东裙楼217室）。

3、承租人的投标资格要求：须为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无违法或不良行为记录。

4、承租人在投标报名时须提供的报名资料：

4.1、法人：投标承诺函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三证合一）、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如法人代表亲自投标可不提供】、授权代表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如法人代表亲自投标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资料的复印件须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原件待核对无误后现场退还）。同时携带交易保证金现金或银行转账凭据。

4.2、自然人：投标承诺函原件、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资料的复印件须提供原件核对（原件待核对无误后现场退还）。同时携带交易保证金现金或银行转账凭据。竞得人为自然人的须在经营前10个工作日内办理好营业执照。

5、投标报名方式：须由法人单位的授权代表或自然人本人亲自按时前来投标报名并递交报名资料。各承租人在投标报名时须递交足额的交易保证金，否则转让人将有权拒绝其的投标报名。
五、交易保证金：
1、本项目的竞价交易保证金数额：门面房人民币10000元，摊位5000元。

2、交易保证金递交方式：竞租人在投标报名时须将足额的交易保证金递交给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保证金应当以现金或银行转账形式递交，原中标承租户已缴纳履约保证金但未达到交易保证金金额的，需缴足至交易保证金，提供补交的保证金凭证。投标报名时须将银行转账凭据交给招租人。（帐户名：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三星支行；帐号：10721801040019894）
3、交易保证金退还：竞得人的交易保证金待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其它承租人的交易保证金待本项目竞价活动结束后立即退还（不计息）。但如承租人（含竞得人）在本项目交易过程中有违法、违规及不诚信行为除外，其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4、本项目履约保证金门面房为10000元，摊位5000元。待合同执行完毕并且没有发生违约的情况下如数返还，不计利息。若竞租人中途放弃承租的，没收履约保证金（除承租人发生重大疾病等问题）。
六、现场书面竞价：
1、开始时间：2026 年 2月27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

2、会议地点：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门区三星镇纺都大道北、秀竹路西侧，叠石桥商务大厦东裙楼217室）。

3、竞价次数：本项目竞价次数只设一轮。

4、竞价方式：各承租人现场独立填写竞租报价函，承租报价应当不低于本项目的交易底价，且为百元的整数倍，否则该报价无效。

5、竞得人及成交价确定方式：报价有效且最高的承租人即为本项目的竞得人，其竞价报价即为本项目的成交价。若出现两个及以上相同且最高的有效报价，则由该报价的承租人继续竞价，直至决出唯一的最高有效报价为止。
注：竞租人可竞租一个经营类别的多个标段，但最多只可竞得一个标段。如竞租人竞租多个标段的，《投标竞租报价函》须分标段分别提供。竞价顺序为上述表格中拟出租区域依次。

 本次竞租如有摊位未成交，转让人可视市场情况将摊位另作他用。
七、相关条款：
1、承租方第一年租金须在中标后7天内一次性付清，下一年租金须在下一年租期开始前2月内付清。

2、租赁期限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改变该摊位的经营业态，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纠正，逾期不改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3、乙方应当在进场日自行前往三星镇星叠集贸市场与甲方办理摊位交接手续，并签署《摊位交接确认书》。

4、甲方有权在书面通知乙方后从履约保证金中相应扣除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欠付的租金、运营管理费、违约金、处罚金、质量投诉而产生的赔付等及其他乙方应付款项，乙方应在 7 日内补足保证金；但甲方从履约保证金中相应扣除乙方欠付的租金或运营管理费并不免除乙方应承担的相应违约责任。

5、因乙方违约扣除任一保证金的，乙方承诺在扣除日后7日内补足相应保证金，否则每延迟一天，按照应补足而未补足部分每日万分之五计算逾期违约金。

6、自乙方实际接收该摊位之日起，乙方应当承担并及时足额支付该摊位所发生的水、电、等能源费用（以上费用在本合同中统称为能源费用），不得影响三星镇星叠集贸市场的正常整体经营。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交纳或延迟交纳本合同项下之能源费用，否则因乙方延迟支付能源费用导致需向第三方支付赔偿款、违约金、罚款或乙方因此遭受损失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7、乙方自行承担在本摊位商业经营的全部风险，不得因甲方对本市场实施统一经营管理而要求甲方对摊位经营承担任何责任。

8、其余条款以租赁合同为准。
八、其它事项：
1、标的物的现场查看： 自行查看 。

2、出租人的本项目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3814692966。

3、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刘女士，联系电话：15152890847
4、各承租人应当连续关注本网站发布的本项目可能发生的相关变化等信息。如没有及时获悉相关变化而引起的后果由承租人自负。

5、投标报名有关的《投标承诺函》、《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投标竞租报价函》格式详见本公告附件。

     出租人：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2月10日

承租人投标承诺函

	项目名称
	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第二轮门面房、蔬菜区摊位招租项目

	项目编号
	/

	承租人名称
（法人需盖章）
	

	承租人代表
姓名
	
	联系方式
	

	投标承诺事项

	1、我方已详细阅读、充分理解并完全接受本项目招标公告以及有关资料（包括且不限于本投标承诺函）的全部内容。我方愿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2、我方已进行并完成针对本项目标的的尽职调查工作，对项目标的情况已充分知晓。我方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标的信息不全面、错误或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3、我方提供的全部资料是合法、真实、有效的，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行为。
4、我方一旦按照要求提交交易保证金，则表示我方确定参与本项目全部交易活动，我方愿为此承担一切后果。该保证金作为我方全面履行各项承诺的保证，若我方违反所作出的任何承诺和保证，转让人有权冻结我方保证金并将其作为违约金。
5、我方确认并承诺按照法律法规及本项目招标公告的要求履行我方所有义务。
6、我方参与本项目投标绝无串标、围标、失信、行贿等不良行为。
7、我方尊重转让方所作的本项目投标资格审查结果。
8、如参与本项目竞价活动，我方将诚信、文明竞价，绝不扰乱竞价秩序（包括且不限于干扰其他承租人报价、承租报价被评审有效后又声明撤销）。
9、我方的本项目竞价报价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是我方真实意愿的表示。我方愿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10、如成为本项目竞得人，我方承诺将在成交通知书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付清本项目规定的交易价款，并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11、我方确认并承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保证全部交易价款及交易保证金来源合法。
特此承诺。
承租人代表（签名）：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自然人的承租人授权代表应当是本人，不得委托他人。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出租人）
兹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代表我单位参加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第二轮门面房、蔬菜区摊位招租项目（项目名称）项目的交易活动，全权处理一切与该项目交易有关的事务。其在办理上述事宜过程中所签署的所有文件我单位均予以承认，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签名的所有文件负全部责任。

附：授权代表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粘贴此处）
注：投标报名时授权代表须将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带至报名现场核查

投标竞租报价函（   标段）
致：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出租人）：
我承认和遵守南通市海门区星叠集贸市场第二轮门面房、蔬菜区摊位招租项目招标文件的各项规定和要求，经慎重考虑，本人将投标本次招标文件地址为 星叠集贸市场内，年租金为人民币       （大写）            元/年（小写￥         元/年）。
竞租人（法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竞租人（自然人）（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